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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ICO FAR EAST HOLDINGS LIMITED 
(筆克遠東集團有限公司)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(股份代號: 752) 

 

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之表決結果 

 

筆 克 遠 東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欣 然 宣 布 ，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
（ 星 期 五 ） 舉 行 之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（ 「 大 會 」 ） 上 ， 載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七
日 之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通 告 （ 「 通 告 」 )之 全 部 決 議 案 均 以 投 票 方 式 正 式 通 過 。  
 
由 於 第 1至 11項 決 議 案 均 獲 超 過 50%投 票 贊 成 ， 故 該 等 決 議 案 已 正 式 以 普 通 決 議
案 形 式 通 過 。 由 於 第 12項 決 議 案 獲 超 過 75%投 票 贊 成 ， 故 該 決 議 案 已 正 式 以 特
別 決 議 案 形 式 通 過 。  
 
大 會 主 席 要 求 以 按 股 數 投 票 之 方 式 表 決 載 於 通 告 上 所 有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及 於 大 會
上 所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: 
 
 
 

普 通 決 議 案  
票 數  (%) 

獲 股 東 通 過  
 贊 成  反 對  

1. 省 覽 及 考 慮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月 三
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
表 、 董 事 會 報 告 書 及 獨 立 核 數 師 報
告 。  

860,878,495 
 (99.9596%) 

348,179 
 (0.0404%) 

是 

2. 重 選 莫 沛 強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
事 。  

859,640,130 
 (99.8158%) 

1,586,544 
 (0.1842%) 

是 

 
 
 
 
 
 



 

  

3.  重 選 施 宇 澄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非
執 行 董 事 。  

656,916,951 
 (76.2769%) 

204,309,723 
 (23.7231%) 

是 

4. 重 選 何 祖 光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非
執 行 董 事 。  

853,373,596 
 (99.0882%) 

7,853,078 
 (0.9118%) 

是 

5. 委 任 盤 立 新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非
執 行 董 事 。  

861,226,166 
 (99.9999%) 

508 
 (0.0001%) 

是 

6. 
 
 

重 新 委 任 羅 申 美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為
核 數 師 及 授 權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
會 」 ） 釐 定 核 數 師 之 薪 酬 。  

861,002,130 
 (99.9739%) 

224,544 
 (0.0261%) 

是 

7. 授 權 董 事 會 釐 定 董 事 薪 酬 。  738,361,088 
 (85.7337%) 

122,865,586 
 (14.2663%) 

是 

8. 
 

宣 派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月 三 十 一
日 止 年 度 之 每 股 普 通 股 9.0 港 仙 末
期 股 息 及 每 股 普 通 股 4.5 港 仙 特 別
股 息 。  

861,226,166 
 (99.9999%) 

508 
 (0.0001%) 

是 

9. 
 
 
 
 
 

如 大 會 通 告 第 9 項 普 通 決 議 案 所
述 ， 無 條 件 授 權 董 事 配 發 、 發 行
及 處 理 股 份 （ 包 括 任 何 出 售 及 轉
讓 庫 存 股 份 ） 、 發 行 可 認 購 股 份
之 認 股 權 證 ， 以 及 提 出 、 訂 立 或
授 出 將 會 或 可 能 須 發 行 或 配 發 股
份 之 建 議 或 協 議 或 購 股 權 。 # 

584,005,427 
 (67.8109%) 

277,221,247 
 (32.1891%) 

是 

10. 
 
 

如 大 會 通 告 第 10 項 普 通 決 議 案 所
述 ， 無 條 件 授 權 董 事 回 購 本 公 司
自 身 股 份 。 # 

861,189,166 
 (99.9956%) 

37,508 
 (0.0044%) 

是 

11. 
 
 
 

如 大 會 通 告 第 11 項 普 通 決 議 案 所
述 ， 擴 大 根 據 上 文 第 9項 決 議 案 董
事 獲 授 配 發 、 發 行 及 處 理 額 外 股
份 （ 包 括 任 何 出 售 及 轉 讓 庫 存 股
份 ） 之 一 般 授 權 至 包 括 回 購 股 份
面 值 。 # 

555,534,920 
 (64.5051%) 

305,691,754 
 (35.4949%) 

是 



 
特 別 決 議 案  

票 數  (%) 
獲 股 東 通 過  

 贊 成  反 對  

12. 
 

考 慮 並 批 准 建 議 修 訂 本 公 司 經 修
訂 及 經 重 述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
細 則 及 採 納 本 公 司 經 修 訂 及 經 重
述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章 程 細 則 。 # 

861,226,166 

 (99.9999%) 

508 

 (0.0001%) 
是 

# 本 決 議 案 之 描 述 僅 以 概 要 方 式 提 供 ， 其 全 文 載 於 通 告 。  

 

附 註 ：  

1.  本 公 司 股 份 持 有 人 有 權 出 席 大 會 並 於 會 上 表 決 贊 成 或 反 對 決 議 案 之 股 份 總 數 為

1,267,636,566股 。 於 大 會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並 無 持 有 任 何 庫 存 股 份 （ 包 括 於 中 央 結 算 及 交

收 系 統 持 有 或 存 放 的 任 何 庫 存 股 份 ） 。  

 

2.  賦 予 股 份 持 有 人 出 席 大 會 權 利 ， 惟 根 據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（ 「 上

市 規 則 」 ） 第 13.40條 所 載 須 放 棄 表 決 贊 成 決 議 案 的 股 份 總 數 為 零 股 。   

 

3. 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須 於 大 會 上 放 棄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持 有 人 所 持 股 份 總 數 為 零 股 。  

 

4.  本 公 司 之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聯 合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獲 委 任 為 大 會 上 投 票 表 決 之 監

票 人 。  

 

大 會 主 席 謝 松 發 先 生 及 以 下 董 事 謝 媛 君 女 士 、 莫 沛 強 先 生 、 何 祖 光 先 生 、 盤 立
新 先 生 及 施 宇 澄 先 生 親 身 出 席 大 會 ， 而 董 事 甘 力 恒 先 生 以 電 子 方 式 出 席 大 會 。  
 

 
 
承 董 事 會 命  

筆 克 遠 東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公 司 秘 書  

 梁 凱 欣  
 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
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謝松發先生、謝媛君女士及莫沛強先生；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甘力

恒先生、何祖光先生、李企偉先生、盤立新先生及施宇澄先生。 


